
 

 
 

 
 
 

全國美術考級試漫畫或西畫專業

登記只接受教育局註冊幼稚園、

小學或中學及其 

老師申請。 

 
中國畫或書法專業登記均可接受

學校或畫室申請。 
 

 
 
 
 
 
 
 
 
 
 
 
 
 
 
 
 
 
 
 
 
 
 
 
 



 

 
 
登記學校及老師申請規範 

機構如欲申請成為登記學校及老師並推薦學生報考《全國美術考級試》，須符合以下申請規範: 

 
 
 
 
 
 
 
 
 
 
 
 
 
 
 
 
 
 
備註: 

⚫ 請將登記表連同以下文件寄到「觀塘郵政局郵政信箱編號 62111」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收

或電郵到   info@artexam.org。 

檢定教員證副本 (如適用) 

相關學歷証明 

有關「全國美術考級試」合格證書副本 (如適用) 

商業登記登副本 (如適用) 

 

⚫ 正式登記資格為期 2 年，本中心亦會定期覆核其登記資格。 

 

⚫ 已正式登記的學校及老師如欲作續期申請，請於到期日前至少 2 個月將所需資料並連同已填

妥的續期申請表格一併郵寄或電郵至本中心。 

 

⚫ 申請登記學校及老師須簽署附件的「報名程序同意書」。 

 

⚫ 任何登記學校及老師，均不得使用「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商標或名義作任何目的之公開

展示，或以其他方式播放、翻印、改編或以任何媒體改製。 

 

⚫ 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將按照申請之遞交資料等作出甄選及審批。如有任何爭議，全國美術

考級發展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甲類：推薦學生報考《全國美術考級試》任何專業 6 級或以下。 

新申請 - 登記老師必須為教育局註冊幼稚園、小學或中學之現職老師，並必須具備大專或以上程

度，修讀美術設計科目或《全國美術考級試》任何一項專業 7-9 級的合格證書。中國畫或書法專

業登記之老師必須具備中國畫或書法專業之 7-9 級的合格證書。 

續期申請 - 機構有至少 5 位(以人次計)其推薦之學生於最近期 2 年內考獲任何一項專業之任何級

別的合格證書。中國畫或書法專業登記續期要求同上，但證書專業必須為中國畫或書法。 

或 

乙類：推薦學生報考《全國美術考級試》任何專業 10 級或以下。 

新申請 –登記老師必須為教育局註冊幼稚園、小學或中學之現職老師及具備《全國美術考級試》

任何一項專業 10 級的合格證書。中國畫或書法專業登記之老師必須具備中國畫或書法專業之 10

級的合格證書。 

續期申請 - 機構有至少 5 位(以人次計)其推薦之學生於最近期 2 年內考獲任何一項專業 6 至 10

級的合格證書。中國畫或書法專業登記續期要求同上，但證書專業必須為中國畫或書法。 

 



 

 

全國美術考級試 
 

學校及老師登記表(新申請/續期) 
 

1.申請資料 
 

學校名稱：      (中文)      (英文) 

學校地址：             

老師姓名：    (中文)     (英文) 

檢定教員編號：    (如適用) 在校任教年期：    

聯絡電話：    (日間)    (手提) 

老師學校電郵地址：      (以接收考生報考資料確認電郵) 

 

2.老師學歷 
 

日期 
 

院校 
 

所學專業及程度 
 

─ 
  

 
─ 

  

 
─ 

  

 
─ 

  

3. 老師考獲全國美術考級試證書記錄(如適用)
 
應考年份及季度(春/夏) 

 
應考專業 

 
合格等級 

   

   

   

   

4.美術活動經驗(包括比賽、展覽等) 
 

日期 
 

比賽 /  活動名稱 
 

獎項 
 

─ 
  

 
─ 

  

 
─ 

  

 
─ 

  

備註：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第 2 至第 4 項資料。 



 
 
 
 
 
 

  

 

 

 

 

 

 

 

 

 

 

 

 

 
 

 
 

       7. 備註 
 
 
     導師簽

 
 
 
 
 
 
 
 
 
 
 
 

老師簽署：      學校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5. 登記類別 
(*請選擇申請類別) 甲類 / 乙類  

 
(請將有關合格證書副本連同此表格一併交予本中心作批核登記之用) 

姓名 應考年份及季度(春/夏) 應考專業 合格等級 

    

    

    

    

    

 

 

 

 

 

 

 
 

1. 請將登記表連同以下文件寄到「觀塘郵政局郵政信箱編號 62111」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收或電郵到   

info@artexam.org。 

⚫ 檢定教員證副本 (如適用) 

⚫ 相關學歷証明 

⚫ 有關「全國美術考級試」合格證書副本(如適用) 

⚫ 商業登記登副本 (如適用) 

2. 申請登記老師須簽署「報名程序同意書」。 

3. 登記申請是以學校為單位，如老師更改任教學校，必須重新申請登記。 

4. 資料如有更改或老師更替，學校請於 1 個月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5. 學校及老師資料將作保密處理及只作登記用途。                                    

6.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105 8926。                              

6.專業登記 

 
中國畫 (0301)                              

 人物 

(030101)                     

 山水 (030102)                 

 花鳥 (030103)  
 
 
 

西畫 (0303) 

 素描 (030301) 

 速寫 (030302) 

  水粉畫(030303) 

  水彩畫(030304) 

 油畫 (030305) 
 

漫畫 (0304) 

 漫畫 (0304) 
 

書法 (0302) 

 毛筆 (030201) 

 硬筆 (030202) 

mailto:info@artexam.org


 

「全國美術考級試」報名程序同意書 
 
因應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要求「全國美術考級試」報名手續以網上形式申請及繳付考試費用，

報名申請及查詢為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負責，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負責由派發准考證直

至完成整個考級試工作。 

 
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會保密地保留使用人士所提供的考生資料，包括考生中英文姓名、出

生日期、報考專業、報考級別、保送登記畫室或老師資料及考級成績等，只有經授權的人士

(包括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相關聯公司*員工)方可准許查閱及處理使用人士之個人資料。 

 
當考生完成網上報名程序後，網上報名系統將會自動以電郵傳送考生資料(包括考生姓名、報

考專業、級別及畫紙規格)給予畫室/學校老師以作確認。如因未獲畫室/學校老師確認的申

請，相關報名申請將會因而被終止，已繳交之考試費用將不獲退還。敬請各登記畫室及老師

收到確認電郵起計 3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內的連結確認考生資料，請確保登記電郵地址及過

濾功能設定正確，以免延誤。 

 
此外，各登記畫室及學校老師需自行負責解答其推薦考生之一切查詢及安排，本中心並不為

其考生提供查詢服務。而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只接受各保送登記畫室、學校老師或 18 歲

以上考生查詢。 

 
備註： 
* 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相關聯公司之業務有可能與貴機構(如適用)有所類同。 

- 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對以下情況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因天災、工人罷工、自然災害、疫情、政府干預、動

亂或任何不能預料及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不能控制的情況下，而引致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不能履行職務。

貴機構不能向全國美術考級發展中心或其委託人士因職員、考務人員或考場沒有履行考試的規則、政策或程序

而追討任何形式之一切損失或賠償。 

 
本機構/人       已確實詳閱、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

書之所有內容。 

 
 
 
簽署：      機構/學校蓋章：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